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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格证明文件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

二条规定的承诺

致：邓州市植保植检服务中心

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诚信经营，无

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并且郑重承诺，本单位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愿

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特此承诺！

承诺人：南阳利民高科植保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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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

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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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标人为经销商的需提供农药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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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标人需提供肥料登记证并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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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

度（提供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

1．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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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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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

力的承诺。

致：邓州市植保植检服务中心

我公司参加贵方组织的项目投标活动，如我方获得中标资格，我方保证具备

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并承诺如下：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我公司已完全了解本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和商务条款。

同时，我公司具有很好的产品支持、技术服务、产品使用培训及售后服务承

诺保持书。

如违反以上承诺，本公司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承诺人：单位名称（公章）南阳利民高科植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

章）

2025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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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

录。

1．提供近半年中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记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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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近半年中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

记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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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

致：邓州市植保植检服务中心

本公司（南阳利民高科植保有限公司）作为参与“邓州市植保植检服务中心

邓州市2025年秋粮作物一喷多促项目”第三标段的投标人，就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事宜，郑重承诺如下：

本公司在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行

业规定，在经营活动中从未发生过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而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

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重大违法记录的情形。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本承诺存在虚假内容，本公司愿

意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投标或中标资格、退还已获

得的款项、赔偿相关损失等，并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罚。

特此承诺。

承诺人：单位名称（公章）南阳利民高科植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2025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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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信用中国及中国政府采购网信用记录网页

查询截图。

1．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网页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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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网页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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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网页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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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用中国”网站下载的信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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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

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

采购活动的承诺。

致：邓州市植保植检服务中心​

本公司（南阳利民高科植保有限公司）就参与“邓州市植保植检服务中心邓

州市2025年秋粮作物一喷多促项目”投标事宜，完全响应招标文件各项要求并郑

重作出如下承诺：​

本公司单位负责人与其他参与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政府采购活动的投标人

单位负责人不存在为同一人的情况；同时，本公司与其他参与本项目同一合同项

下政府采购活动的投标人之间，不存在直接控股或管理关系。​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若违反上述规定，相关投标

均无效，并承担由此给采购方及相关方造成的一切损失，接受相关部门依据法律

法规作出的处罚。​

特此承诺。​

承诺人：单位名称（公章）南阳利民高科植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2025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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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致：邓州市植保植检服务中心

我单位在参与贵单位组织的邓州市植保植检服务中心2025年农业防灾减灾

和水利救灾资金（农作 物重大病虫害防控）项目第三标段的投标过程中，特此

承诺如下：

1．我单位承诺在本次投标过程中，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联合体投标，独立完

成本项目投标文件的编制、递交以及后续合同履行等工作。

2．我单位充分了解并清楚联合体投标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自愿放弃联合

体投标的权利，确保在投标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投标行为的合法合规。

3．我单位承诺在投标过程中所提供的资料、文件均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隐瞒重要事实的情况。

4．我单位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接受招标人作出的任何处罚

5．本承诺书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具有法律效力。

承诺人：南阳利民高科植保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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